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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121号 

 

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对外投资收购威科电子模块(深圳)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和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70%股权的公告》称，

你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

韶光”）70%股权、威科电子模块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

科电子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 2017年 9月

20 日前就下列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信息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披

露义务： 

1、请你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、

第十四条的规定，结合未来十二个月内对相关资产的收购计划，充分

论证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 9.8条和第 9.7

条的要求，本次交易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

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，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的要求，在股东大会召

开前补充披露审计报告。 

3、2016年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长沙韶光、威科电子 100%的股权，请你公司对比前次收购价

格和本次收购价格，并结合标的资产实际业绩及两次业绩承诺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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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补充披露交易作价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4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收购款的具体支付安排。此外，请你

公司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情况，直至明确到来源于相

关公司自有资金（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）、经营活动所获资金、银

行贷款或其他融资安排，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

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期限、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，并请进一步明确

相关融资是否涉及结构化安排。 

5、根据你公司与张亚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

值补偿义务均由张亚承担，但张亚仅持有威科电子 55%的股权、长沙

韶光 44.10%的股权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仅由张亚承担业绩补偿的合

理性、上述交易对手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，并请你公司结合本

次交易的对价支付安排，进一说明上述安排是否具备充足的履约保障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

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9月 14日 

 


